


質詢事項全文
（一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鑑於農委會所提供的天災現金救助不到作物生產成本的2成，連復耕的費用都不夠，讓農民血本無歸，天然災害救助是維護農民經濟安全最基本的保障，已經無法再拖延，建議修訂農業天然災害救助額度，全面提高現金補助額度，由農委會積極協助農民分攤成本，適度移轉務農風險，不能讓靠地存活，看天吃飯的農民，獨自面對洪水暴雨乾旱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一、長年以來農民看天吃飯，每遇天災，農民損失慘重，叫苦連天，30年來，每月基本工資由11,040元調升至25,250元，消費者物價指數也從67.5上漲為106，唯獨作為全台農民最後依靠的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額度」不動如山，近年來經常發生旱災、寒害且台灣每年汛期從5月至11月長達半年，每當颱風及梅雨過後，農業災損形成常態，但是長年下來，農委會所提供的現金救助卻不到作物生產成本的2成，連復耕的費用都不夠，簡直叫農民血本無歸。
二、根據農糧署統計，水稻每公頃成本12.6萬多元，災損現金補助一公頃只有少少1.8萬元，不到成本的1成5；柑橘每公頃成本要43萬元，災損現金只給7.5萬元，大約成本1成7；高接梨每公頃成本要81萬元，災損現金只給9萬元，約成本1成1，文心蘭每公頃成本要209萬元，災損現金只給10萬元，連成本0.5成都不到，百合每公頃成本要359萬元，災損現金只給10萬元，連成本0.3成都不到。農委會把天災等不可抗因素所造成的損失丟給農民自行承擔，我們無法認同，這是保護農民的農委會嗎？
三、「農業發展條例」第60條第3項規定設置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金，由政府辦理救助及補助工作，讓蒙受天然災害的農民盡早恢復生產，但是長期以來，天然災害救助卻變為農民血本無歸的兇手，不但忽略延遲性災損時有所聞，讓農民求助無門，農民自行負擔8成5以上損失更成為壓垮災後復原工作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四、近年極端氣候盛行，農損已不限於颱風，短時強降雨或乾旱、新型態的病蟲害頻傳，根據農業統計年報，民國100年至109年十年間，每年農業天然災害損失平均約100億元，天然災害救助是維護農民經濟安全最基本的保障，已經無法再拖延，本席建議農委會應即刻全面檢討修訂農業天然災害救助額度，全面提高現金補助額度，由農委會積極協助農民分攤成本，適度移轉務農風險，不能讓靠地存活，看天吃飯的農民，獨自面對旱災及洪水暴雨。
（二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由臨時工廠登記轉特定工廠登記的企業，希望能予以開放引進移工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一、為有效管理未登記及低汙染的工廠，政府109年3月下旬實施工廠管理輔導法，原本持臨時工廠登記的製造業移工雇主，須依規定申請特定工廠登記或取得特定工廠登記，才可繼續聘僱移工，否則可廢止聘僱許可。
二、針對臨時工廠登記業者，勞動部100年函釋臨登業者準用一般工廠登記之規定得向勞動部申請移工。另依工廠管理輔導法109年3月20日修正生效後，新增特定工廠登記與相關管理輔導制度，基於保障聘有移工之特登業者用人權益及渠等移工工作權益，建議由臨時工廠登記轉特定工廠登記的企業，比照勞動部100年函釋臨登業者準用一般工廠登記之規定得向勞動部申請移工。
（三）本院張委員育美，鑑於衛福部保護司資料統計指出，我國有近兩成的性侵被害人屬於弱勢證人，多達1,800人，然而我國司法詢問員卻僅有166人，明顯不足。爰要求行政院盤點現有資源，並加速補上司法詢問員之缺口，並針對各縣市之狀況，補足相關資源，以維護被害者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一、根據衛福部保護司資料統計，我國2020年性侵被害人總數中，有六成四的被害人未滿十八歲，其中又有五分之一未滿十二歲；性侵被害人的總數中，每一百人就有8人具有身心障礙身分。換言之，我國2020年性侵被害人中，有近兩成是屬弱勢證人，約有1,800人。
二、我國司法詢問員制度從106年上路至今已超過五年，然而目前全台卻仍僅有166名詢問員可供弱勢證人選擇，其中包和37名推薦類的專家與129名經受訓後取得資格之司法詢問員。我國司法詢問員的人數，遠低於民眾之需求。
三、衛福部保護司資料也指出，2020年我國各縣市性侵害案件比例，以新北市17.8%為最高，依序為桃園市12.3%、高雄市10.9%、台中市10.2%、台北市9.6、台南市6.3%，然而166名司法詢問員就有三分之一在北北基，其他地區只能跨區調派，特別是花東地區、離島地區，相較下資源更顯不足。
四、我國司法詢問員皆為兼職，且衛福部提供給警方的造冊名單又久久才更新，常讓警方需撥打數十通電話才能找到詢問員協助問案，影響警檢的偵辦時間與品質，也影響受害者權益。
五、鑑於司法詢問員人數不足，影響警檢偵辦時間與品質，爰要求行政院盤點現有的相關資源，加速補上司法詢問員之缺口，並針對各縣市之狀況，補足相關資源，以維護被害者權益。
（四）本院張委員育美，鑑於全球氣候變遷快速、影響範圍日漸擴大且加劇，台灣為跟上國際2050淨零排放潮流，近年積極推動國內能源與產業綠色轉型，其中也包含農業綠色轉型。然而，歐盟早在2015巴黎氣候協定簽訂後，就開始針對農業綠色轉型進行討論，以落實國際承諾，但我國直到110年9月1日才成立「氣候變遷調適及淨零排放專案辦公室」專責辦公室，籌劃農業部門因應氣候變遷政策與淨零排放策略與路徑，籌劃與轉型速度如牛步，遠落後國際；且在短暫的兩個月內，召開27座談會，平均每場僅約70人參加，平均每場獲得建言僅約7條，略顯倉促，恐有溝通不足導致政策不夠周延，弱勢小農權益受損之情形。爰要求農委會在貼合產業需求的同時，也應顧及弱勢小農發聲之權益，辦理座談外，更應下鄉傾聽農民需求，輔導弱勢小農一起跟上轉型浪潮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一、淨零排放是當今世界各國追求的目標，為達目標，進而帶動產業的綠色轉型，農業轉型也包含其中。然而根據農委會資料統計，我國50歲以上農業就業人口佔總農業就業人口的6成5，就業人口老化問題嚴重，政府推動農業轉型，若沒有充足輔導與配套，恐難達轉型目標。
二、農委會在成立專責辦公室後，短暫的兩個月內，共召開27座談會，雖行動積極，但平均每場僅約70人參加，平均每場獲得建言僅約7條，活動倉促，加上我國農業人口多為中、高齡者，且以自營作業者為主，恐有溝通不足導致政策不夠周延，弱勢小農權益受損之情形。
三、爰要求農委會在貼合產業需求的同時，也應顧及弱勢小農發聲之權益，辦理座談外，更應下鄉傾聽農民需求，輔導弱勢小農一起跟上轉型浪潮。
（五）本院張委員育美，鑑於農委會禁止民眾飼養或輸入比特犬，違者最高可罰廿五萬元，既有飼主須於明（112）年2月底前登記備查才可飼養，但仍不可再繁殖。新政策上路，出現比特犬棄養潮。比特犬生性兇猛、攻擊性強，遭棄養之比特犬，恐造成民眾與其他動物之危險，也因其天性，將造成我國動物防治所的收容壓力。爰要求農委會就比特犬棄養問題，研擬對策，減緩因棄養潮而對動物防治所帶來的收養壓力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一、去（110）年10月26日，農委會公告增列比特犬為「指定禁止飼養輸入或輸出之動物」，從今年3月1日起，禁止飼養或輸入，並要求既有飼主須於明（112）年2月底前登記備查才可飼養，但仍不可再繁殖，違者最高可罰廿五萬，並沒收犬隻。
二、新制上路前，全國各地已開始出現比特犬棄養潮，動物防治所收容養的比特犬因而大增。根據桃園市動保處資料，過去每年收到的棄養比特犬約二到四隻，但因新制將上路，年就收容多達十隻比特犬，截至目前已收容廿一隻；中市去年收容比特犬廿六隻，今年至今就八隻，因比特犬生性兇猛、攻擊性強，需單籠關養，防治所的籠子不足，飼主棄養將造成動物防治所嚴重的收容壓力，也增加民眾與動物的危險。
三、新制於今年3月1日上路，但根據農委會規定，既有飼主目前仍可買賣、飼養，若飼主不願替比特犬絕育、沒有為比特犬隻登記、植晶片，恐將造成其他比特犬飼養問題，增加動物防治所收養壓力。
四、爰要求農委會就比特犬棄養問題，研擬對策，減緩因棄養潮而對動物防治所帶來的收養壓力，以保護民眾與動物之安全，落實新制之精神。
（六）本院張委員育美，鑑於國內「二歲幼幼班」嚴重不足，導致許多家長、尤其是婦女在請完二年育嬰假、準備回到職場時，欲送孩子到幼幼班卻無法覓得幼兒園或托兒所可以托育。甚者若未有家人能幫忙照顧，亦僅得離職在家照顧孩子；二歲幼兒托育需求顯有不足，增設幼幼班刻不容緩。針對二歲幼兒托育量能未臻完善，增加家庭經濟負擔和家長照顧幼兒之困擾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一、據教育部指出，國內二歲幼兒入園率大幅上升，由105學年度的百分之14.7加倍成長至110學年度的31.1%。惟據OECD截至2022年3月之統計，OECD國家兩歲幼兒園之平均入園率為45%，且在2014年即達四成，我國與OECD國家之平均值顯有差距。
二、國內少子化危機日熾，為提升育兒友善環境，爰要求行政院依據OECD國家標準，儘速增設國內二歲幼兒托育資源，滿足家長托育需求，以挽救台灣社會少子化危機。



